敬愛的家長：

    本學期體育學生培訓補助金申請期限為3月23日（五）截止(適逢畢業旅行期間)，故申請表及切結書延至3月28日（三）1600截止收件。

   另依據教育局101年3月20日北市教體字第1013353500號函之說明：二、鑑於學校對學雜費及培訓補助金發給要點部分意旨多有誤解，造成核發上有所爭議，為釐清相關爭點及避免造成困擾而耽誤核發時程，就疑義部份說明如下：
（一）要點三：「…….申請時仍接受專長項目訓練，且符合下條件者，得分別申請學雜費及培訓補助金。」所謂申請時仍接受專長項目訓練，其立法意旨應為學生在就讀學校有參加本局核定之重點發展運動項目者為主，校內社團及校外專屬個別指導或團體訓練者，不適用本要點。
    本校核定之重點發展運動項目為田徑及扯鈴兩項。該二項選手若達申請標準請於規定時間內至學務處體育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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